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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88037

证券简称：芯源微 公告编号：

2020-023

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是否涉及差异化分红送转：否

●每股分配比例

每股现金红利0.125元（含税）

●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7/3 2020/7/6 2020/7/6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25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4,00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125元 （含

税），共计派发现金红利10,500,000元。

三、相关日期

股权登记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2020/7/3 2020/7/6 2020/7/6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

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

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自行发放对象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和《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的有关规定，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

的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25元。

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在股权登记日后转让股票，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

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

税。 具体实际税负为：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

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

持股期限超过1年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

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规定，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按照规

定计算纳税，持股时间自解禁日起计算；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负为10%，即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25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

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由本公司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

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2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

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4）对于香港市场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通过“沪股通” 持有本公司股票的股东，其现金红利

将由本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根据《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

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81号） 的规定， 该现金红利将由本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1125元。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

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任何税收协定（安排）待遇或其他的税收优惠政策，可按照相关规定自行办理。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其股息红利

所得税由其按税法规定自行申报缴纳，公司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125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权益分配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24-23826230

特此公告。

沈阳芯源微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603628

证券简称：清源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61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清源国际有限公司持有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

司6,529,390股股份，占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2.38%。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清源国际有限公司计划于本公告披露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即

2020年7月17日至2021年1月13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所持有的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871,021股，占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的0.32%。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清源股份” ）于2020年6月23日收到公司控

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清源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源国际” ）出具的《关于减持公司股份计划的告

知函》，清源国际股东Simon� Wall目前通过清源国际间接持有公司871,021股股份，由于其个人投资的

资金需求，拟先通过清源国际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871,021股股份，后通过减资的方式退出清源国际，具

体情况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清源国际 5%以下股东 6,529,390 2.38% IPO前取得：6,529,390股

注1：清源国际所持股份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前持有的公司股份，该部分股份已于2020年1

月14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清源国际 6,529,390 2.38% 清源国际为Hong�Daniel控股公司

Hong�Daniel 81,617,607 29.81% 清源国际为Hong�Daniel控股公司

合计 88,146,997 32.19% —

大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12个月内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数量（股） 减持比例 减持期间

减持价格区间

（元/股）

前期减持计划披露日期

Hong�Daniel 27,205,868 9.94%

2020/1/15 ～

2020/3/20

8.12-8.12 2020年1月17日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股东名

称

计划减持数量

（股）

计划减持比

例

减持方式

竞价交易减持期

间

减持合理价格

区间

拟减持股份来

源

拟减持原因

清 源 国

际

固定：871,021股 固定：0.32%

竞价交易减持，固

定：871,021股

2020/7/17 ～

2021/1/13

按市场价格

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持

有的股份

清源国际股东

个人投资的资

金需求

注2：根据清源国际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的承诺，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若清源国际试图

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清源国际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持有的清源股份股份， 则清源国际的减持价

格应不低于清源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5.57元/股。若在清源国际减持前述股份前，清源股份

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清源国际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清源股份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注3：清源国际股东Simon� Wall目前通过清源国际间接持有公司871,021股股份，由于其个人投资

的资金需求，拟先通过清源国际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871,021股股份，后通过减资的方式退出清源国际。

(一)相关股东是否有其他安排□是 √否

(二)(二)

(一)股东此前对持股比例、持股数量、持股期限、减持方式、减持数量、减持价格等是否作出承诺

√是 □否

清源国际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承诺：1、自清源股份本次发行及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清源国际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持有的清源股份股份（在清源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

开发售的部分股份除外），也不要求清源股份回购该部分股份；2、当首次出现清源股份股票上市后6个月

内清源股份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清源股份的股票发行价格或者清源股份上市后6个月

期末收盘价低于清源股份的股票发行价格之情形， 则清源国际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持有的清源股份

股份的锁定期将自动延长6个月。 若清源股份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

上述收盘价格指清源股份股票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3、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24个月内，若清源国际试图

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清源国际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已持有的清源股份股份， 则清源国际的减持价

格应不低于清源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 若在清源国际减持前述股份前，清源股份已发生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清源国际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清源股份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本次拟减持事项与此前已披露的承诺是否一致√是 □否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清源国际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决定是否全部或部分实施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本公

告披露的减持计划的实施、减持的数量和价格均存在不确定性。

(二)减持计划实施是否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风险□是 √否

(三)其他风险提示

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

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的情况，不存

在不得减持股份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并督促股东及时、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清源科技（厦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603326

证券简称：我乐家居 公告编号：

2020-021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转增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28元

每股转增股份0.40股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2 － 2020/7/3 2020/7/6 2020/7/3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 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方案经公司2020年5月15日的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1、 发放年度：2019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及转增股本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226,170,000股为基数，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

0.28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40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63,327,600元，转增90,

468,000股，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316,638,000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份上市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0/7/2 － 2020/7/3 2020/7/6 2020/7/3

四、 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

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

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

在册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 自行发放对象

无

3、 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

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

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有关规定，上市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每股实际

派发现金红利0.28元，待其转让股票时按照上述通知规定执行差别化个人所得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 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其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

分公司，再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

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具体实施税负为：股东的持有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

得额，实际税率为20%；持有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

率为10%；持有期限超过1年的，暂免收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为0。

持股期限指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上市公司股票之日至转让交割该股票之日前一日的持续时

间。

（2）对于持有公司有限售条件流通股的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

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规定，解禁前取得的股息红利继续

暂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适用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实际税率为10%，税后每股实际派发

现金红利0.252元；解禁后取得的股息红利，参照前款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税收政策，持股时间自解禁日

起计算。

（3）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根据《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

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公司按照10%的税

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52元。 如相关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安

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通过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公司A股股票（“沪股通” ），其股息红利

将由公司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按股票名义持有人账户以人民币派发，扣税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

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81号）执行，

按照10%的税率代扣代缴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252元。

（5）对于持有公司股份的其他法人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其自行申

报缴纳，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0.28元。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变动数

本次变动后

转增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非流通股） 2,170,000 868,000 3,038,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流通股） 224,000,000 89,600,000 313,600,000

1、 A股 224,000,000 89,600,000 313,600,000

三、股份总数 226,170,000 90,468,000 316,638,000

六、摊薄每股收益说明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按新股本总额316,638,000股摊薄计算的2019年度每股收益为0.4864元。

七、有关咨询办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有疑问，请按照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25-52718000

特此公告。

南京我乐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项目公告专栏

欲了解详细信息，请查询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http://www.cquae.com/

（重庆）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青枫北路6号渝兴广场B9、B10栋

（北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8号静安中心2012室

序号 项目名称

总资产

(万元)

净资产

(万元)

项目简介 转让底价(万元)

1

重庆渝富置业有限公司100%股权

及117871.33万元债权

-- 115801.77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大渡口区重钢滨江片区

172.35亩商住用地，总建筑面积48.90万平方米，其中住宅

建筑面积30.77万平方米，商业建筑面积18.13万平米。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33674

2

重庆绿地申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40%股权

-- 84483.84

标的企业主要资产系位于重庆绿地保税中心第7层至第14

层、第16、17、21层的房产，建筑面积共计20125.50平方米。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34000

3

重庆千信能源环保有限公司100%

股权

-- 92855

标的企业主要以资源综合利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为主业，

专业从事余热余气综合利用项目、光伏电站项目、分布式能

源站项目、工业废水与环境治理项目的投资、建设、运营。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92855

4 重庆涪通物流有限公司40%股权 -- 18987.03

标的企业位于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化工园区内， 主要从事危

险化学品的仓储、装卸、运输及货物代理等经营业务。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7594.812

5

重庆市佐能化工有限公司90%股权

及5085万元债权

19604.37 9458.48

标的企业主要从事粗苯精制生产和产品销售， 拥有5万吨/

年的粗苯加工能力，公辅设施(包括环保设施)均按10万吨/

年规模配套建设。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12746.369

6

重庆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

-- 256311.92

标的企业是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至今已有128年历史，是

集钢铁生产、矿产资源开发、钢结构及工程建设、房地产、现

代物流等为一体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咨询电话:�陈勇 023-63622738；18983368896

256311.92

证券代码：

002902

证券简称：铭普光磁 公告编号：

2020-059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

申请受理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

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号：201500），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核准》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经审查符合法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进一步审核，能否获得核准及最终获得核

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核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6月24日

证券代码：

601077

证券简称：渝农商行 公告编号：

2020-033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执行董事辞任的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近日收到本行非执行董事陈晓燕女士提交

的辞职报告，因工作原因，陈晓燕女士辞去本行第四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职务，并不再担任本行董事

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委员及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委员职务。 根据本行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陈晓燕

女士的辞任未导致本行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其辞职报告自送达本行董事会之日起生

效。 经陈晓燕女士确认，其与本行董事会无不同意见，无其他事项需要通知本行股东。

本行董事会对于陈晓燕女士在任职期间为本行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23日

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20-113)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20年06月22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0年06

月29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7792�

21.6091�

40.9719�

15.2853�

13.1499�

17.8642�

14.6948�

13.8953�

13.2003�

6.0474�

10.8636�

10.6731�

公 告

本院在执行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力珩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合同纠纷一案中，定于

2020

年

7

月

20

日

10

时至

21

日

10

时通过京东司法网络拍卖平台（

sifa.jd.

com/1851

）拍卖上海力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的

1378

万股富春股份股票（股票代码

300299

，股票性质

首发后限售股）。 需了解有关拍卖事宜的，请及时关

注本院发布在前述网站上的拍卖公告、拍卖须知等。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都在线”或“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

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８０９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首都在线”，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８４６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

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

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

次发行价格为

３．３７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５

，

０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

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４

，

９４６

，

６０５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５１

，

４７０

，

０５８．８５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５３

，

３９５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７９

，

９４１．１５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

，

９９４

，

３８１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６

，

８３１

，

０６３．９７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５

，

６１９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８

，

９３６．０３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放弃认购股数（股）

１

杨剑雄 杨剑雄

３７４ １

，

２６０．３８ ３７４

２

周宝萍 周宝萍

３７４ １

，

２６０．３８ ３７４

３

庄浩 庄浩

３７４ １

，

２６０．３８ ３７４

４

方丽华 方丽华

３７４ １

，

２６０．３８ ３７４

５

芮兰珍 芮兰珍

３７４ １

，

２６０．３８ ３７４

６

孙蕾 孙蕾

３７４ １

，

２６０．３８ ３７４

７

邹勇 邹勇

３７４ １

，

２６０．３８ ３７４

８

寇冰 寇冰

３７４ １

，

２６０．３８ ３７４

９

王乐智 王乐智

３７４ １

，

２６０．３８ ３７４

１０

新疆维实创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

新疆维实创业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４ １

，

２６０．３８ ３７４

１１

东兴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东兴中证消费

５０

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１３１ ３

，

８１１．４７ １

，

１３１

合计

４

，

８７１ １６

，

４１５．２７ ４

，

８７１

中国证券业协会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公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对象黑名单公告（

２０２０

年第

３

号）》，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起生效。因此，有部分投资者最终未获得配售，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最终未获配的股数（股）

１

程辉 程辉

３７４

２

李凤锁 李凤锁

３７４

合计

７４８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５９

，

０１４

股，包销金额为

１９８

，

８７７．１８

元，包销比例为

０．１２％

。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

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

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３６４０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6

月

24

日

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迪威尔”、“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０７４

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８

，

６６７

，

０００

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３３

，

３５０

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

。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

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

，

４３３

，

３５０

股，占发行总量的

５％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无需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

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２

，

３６３

，

６５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３

，

８７０

，

０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６．４２

元

／

股，迪威尔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Ｔ

日）通过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迪威尔”

Ａ

股

１３

，

８７０

，

０００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后续缴款环节，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

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获配数量，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

对应的新股配售佣金。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０．５０％

。 配售对象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

×０．５０％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

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

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

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

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Ｔ＋３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

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所有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均已通过华泰联合证券官方网站在线

提交《承诺函》，承诺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

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养老金、社保

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

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

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３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按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全部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以及

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

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

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４

，

０１６

，

１８７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４６

，

２００

，

６７８

，

５００

股。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３００２１２０％

。

配号总数为

９２

，

４０１

，

３５７

，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９２

，

４０１

，

３５６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３３０．９８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

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４

，

６２３

，

５００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７

，

７４０

，

１５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８

，

４９３

，

５００

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４００２８６３％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南京迪威尔高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４

日

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船汉光” 、“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新

股不超过4,934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616号文核准，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

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 、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 ）、联席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龙证

券” ）（海通证券与华龙证券以下统称“联席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

934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960.4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60%；网上

初始发行数量为1,973.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6.94元/股。

中船汉光于2020年6月23日 （T日） 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中船汉光”股票1,973.60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0年6月29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主要内容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2020年6月29日（T+2日）16:00前，按公告确定的发行

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0年6月

2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

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2、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

时，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联席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

案。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与新

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3,204,292户，有效申购股数为136,019,692,000股，配号总

数为272,039,384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为000272039384。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6,891.95845倍，高于150倍，发行人和联席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5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

量为493.4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440.6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的90%。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的有效申购倍数为3,063.09265倍，中签率为0.0326467435%。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6月24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

步工业区10栋3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0年6月29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中船重工汉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24日


